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1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俊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營

偵字第2395號），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

下：

　　主　文

賴俊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

約壹拾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賴俊銘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6

日13時5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

OOOOOOO號機車），至臺南市○○區○○00○00號旁之空

地，趁無人看管之際，徒手竊取林唯展所管領之建築用鋼

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公斤得手，並放置000-000號機車

之腳踏板處載離變賣得款。

二、案經林唯展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檢

察官及被告賴俊銘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

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無違法或不當取證或其他顯不可信之

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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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經合法傳喚，雖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然據其先前於司法

警察調查中之陳述，對於有如事實欄第一項所示之竊盜行為

均為坦承，核與告訴人林唯展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審理中之

陳述情節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白河分局白河派出所被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各1份，以及監視器畫面及蒐證照片24張可稽

（見警卷第11、13、15、23至36頁），事證明確，被告犯行

洵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實行本件犯行所竊得之建築用鋼筋為200

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然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

中堅詞其以麵粉袋裝放並置於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

再載離之上開鋼材總共不會超過10公斤等語，且告訴人於審

理中除稱：因為蓋豬舍之建商反應鋼筋、不銹鋼材等建材有

少，我們從剛裝好一、二個星期之監視器拍攝畫面，發現本

件被告之竊取行為，監視器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1、35頁）

所示被告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布袋內裝放之物品，即被告竊

取之鋼筋、不銹鋼材等語外，尚稱：我在司法警察調查中陳

稱有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

竊，是因為建商施工期很長，經我與建商稍微討論，目測有

這麼多的東西被竊，然我由上開監視器畫面所見，該次遭被

告拿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為30、50公斤，而

除該監視器畫面外，並無其他監視器畫面或其他資料足認被

告尚有其他拿取鋼筋或金屬零件之情等語（見審卷第34至36

頁），再由監視器畫面所見被告所騎之000-000號機車，僅

於腳踏板處見裝有物品之麵粉袋1只而別無其他裝載，而與

000-000號機車同樣為排氣量125㏄規格之光陽機車股份有限

公司「金牌125」型機車，關於腳踏板處之載物重量建議最

多40公斤，有使用說明書之安全駕駛注意事項可參（見113

年度簡字第3055號卷第33頁），則由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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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指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

竊之情，係經歷長期間及目測推測所得，然除本件監視器畫

面所示被告之犯行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足認被告尚有其他

拿取建築用鋼筋或不銹鋼金屬零件之舉，且被告所竊而以

000-000號機車載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數量

約為一般麵粉袋1只之容量，而排氣量同為125㏄之機車之腳

踏板處之載物重量為不超過40公斤等情綜合以觀，本件被告

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尚難確認足達建築用

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數量，是依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之原則，應認被告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

屬零件，為被告所稱之10公斤，然因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竊超

過10公斤以上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部分，與本件

成罪之竊盜部分，本為同一竊盜行為之一部分，故不另為無

罪之諭知。

　㈢爰審酌被告基於一己之貪念，任意竊取他人之物品，業侵害

他人之財產權及妨礙社會安全，然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

犯後態度尚非惡劣，惟先前曾於107年間因犯竊盜罪獲緩起

訴處分確定，以及於108年間因犯詐欺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5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稽，其再

為本件財產犯罪，受刑罰而知守法警惕之反應力尚屬薄弱，

又考量所竊之物之價值固非鉅大【以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稱建築用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價值

共計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標準換算，10公斤之建築用

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之價值約為1千元】，惟對告訴人所

受損失未有補償，復兼衡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自述其係高

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實行本件犯罪而取得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

公斤，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

項、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四、又按法院認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經受合法傳喚，無

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認本件係應為科處拘役之案件，自得

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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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營偵字第2395號），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賴俊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壹拾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賴俊銘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6日13時5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OOOOOOO號機車），至臺南市○○區○○00○00號旁之空地，趁無人看管之際，徒手竊取林唯展所管領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公斤得手，並放置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載離變賣得款。
二、案經林唯展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檢察官及被告賴俊銘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無違法或不當取證或其他顯不可信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經合法傳喚，雖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然據其先前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對於有如事實欄第一項所示之竊盜行為均為坦承，核與告訴人林唯展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審理中之陳述情節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白河派出所被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以及監視器畫面及蒐證照片24張可稽（見警卷第11、13、15、23至36頁），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實行本件犯行所竊得之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然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堅詞其以麵粉袋裝放並置於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再載離之上開鋼材總共不會超過10公斤等語，且告訴人於審理中除稱：因為蓋豬舍之建商反應鋼筋、不銹鋼材等建材有少，我們從剛裝好一、二個星期之監視器拍攝畫面，發現本件被告之竊取行為，監視器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1、35頁）所示被告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布袋內裝放之物品，即被告竊取之鋼筋、不銹鋼材等語外，尚稱：我在司法警察調查中陳稱有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竊，是因為建商施工期很長，經我與建商稍微討論，目測有這麼多的東西被竊，然我由上開監視器畫面所見，該次遭被告拿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為30、50公斤，而除該監視器畫面外，並無其他監視器畫面或其他資料足認被告尚有其他拿取鋼筋或金屬零件之情等語（見審卷第34至36頁），再由監視器畫面所見被告所騎之000-000號機車，僅於腳踏板處見裝有物品之麵粉袋1只而別無其他裝載，而與000-000號機車同樣為排氣量125㏄規格之光陽機車股份有限公司「金牌125」型機車，關於腳踏板處之載物重量建議最多40公斤，有使用說明書之安全駕駛注意事項可參（見113年度簡字第3055號卷第33頁），則由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指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竊之情，係經歷長期間及目測推測所得，然除本件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之犯行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足認被告尚有其他拿取建築用鋼筋或不銹鋼金屬零件之舉，且被告所竊而以000-000號機車載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數量約為一般麵粉袋1只之容量，而排氣量同為125㏄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載物重量為不超過40公斤等情綜合以觀，本件被告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尚難確認足達建築用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數量，是依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之原則，應認被告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為被告所稱之10公斤，然因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竊超過10公斤以上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部分，與本件成罪之竊盜部分，本為同一竊盜行為之一部分，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㈢爰審酌被告基於一己之貪念，任意竊取他人之物品，業侵害他人之財產權及妨礙社會安全，然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非惡劣，惟先前曾於107年間因犯竊盜罪獲緩起訴處分確定，以及於108年間因犯詐欺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稽，其再為本件財產犯罪，受刑罰而知守法警惕之反應力尚屬薄弱，又考量所竊之物之價值固非鉅大【以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稱建築用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價值共計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標準換算，10公斤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之價值約為1千元】，惟對告訴人所受損失未有補償，復兼衡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自述其係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實行本件犯罪而取得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公斤，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又按法院認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經受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認本件係應為科處拘役之案件，自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1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俊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營
偵字第2395號），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
　　主　文
賴俊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
約壹拾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賴俊銘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6
    日13時5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OOO
    OOOO號機車），至臺南市○○區○○00○00號旁之空地，趁無人
    看管之際，徒手竊取林唯展所管領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
    屬零件約10公斤得手，並放置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載
    離變賣得款。
二、案經林唯展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檢
    察官及被告賴俊銘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
    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無違法或不當取證或其他顯不可信之
    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經合法傳喚，雖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然據其先前於司法
    警察調查中之陳述，對於有如事實欄第一項所示之竊盜行為
    均為坦承，核與告訴人林唯展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審理中之
    陳述情節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白河分局白河派出所被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各1份，以及監視器畫面及蒐證照片24張可稽（
    見警卷第11、13、15、23至36頁），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
    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實行本件犯行所竊得之建築用鋼筋為200公
    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然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
    堅詞其以麵粉袋裝放並置於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再
    載離之上開鋼材總共不會超過10公斤等語，且告訴人於審理
    中除稱：因為蓋豬舍之建商反應鋼筋、不銹鋼材等建材有少
    ，我們從剛裝好一、二個星期之監視器拍攝畫面，發現本件
    被告之竊取行為，監視器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1、35頁）所
    示被告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布袋內裝放之物品，即被告竊取
    之鋼筋、不銹鋼材等語外，尚稱：我在司法警察調查中陳稱
    有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竊，
    是因為建商施工期很長，經我與建商稍微討論，目測有這麼
    多的東西被竊，然我由上開監視器畫面所見，該次遭被告拿
    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為30、50公斤，而除該
    監視器畫面外，並無其他監視器畫面或其他資料足認被告尚
    有其他拿取鋼筋或金屬零件之情等語（見審卷第34至36頁）
    ，再由監視器畫面所見被告所騎之000-000號機車，僅於腳
    踏板處見裝有物品之麵粉袋1只而別無其他裝載，而與000-0
    00號機車同樣為排氣量125㏄規格之光陽機車股份有限公司「
    金牌125」型機車，關於腳踏板處之載物重量建議最多40公
    斤，有使用說明書之安全駕駛注意事項可參（見113年度簡
    字第3055號卷第33頁），則由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指
    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竊之情
    ，係經歷長期間及目測推測所得，然除本件監視器畫面所示
    被告之犯行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足認被告尚有其他拿取建
    築用鋼筋或不銹鋼金屬零件之舉，且被告所竊而以000-000
    號機車載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數量約為一般
    麵粉袋1只之容量，而排氣量同為125㏄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
    載物重量為不超過40公斤等情綜合以觀，本件被告竊得之建
    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尚難確認足達建築用鋼筋200
    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數量，是依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之原則，應認被告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
    ，為被告所稱之10公斤，然因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竊超過10公
    斤以上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部分，與本件成罪之
    竊盜部分，本為同一竊盜行為之一部分，故不另為無罪之諭
    知。
　㈢爰審酌被告基於一己之貪念，任意竊取他人之物品，業侵害
    他人之財產權及妨礙社會安全，然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
    犯後態度尚非惡劣，惟先前曾於107年間因犯竊盜罪獲緩起
    訴處分確定，以及於108年間因犯詐欺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5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稽，其再
    為本件財產犯罪，受刑罰而知守法警惕之反應力尚屬薄弱，
    又考量所竊之物之價值固非鉅大【以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稱建築用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價值
    共計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標準換算，10公斤之建築用
    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之價值約為1千元】，惟對告訴人所
    受損失未有補償，復兼衡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自述其係高
    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實行本件犯罪而取得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
    公斤，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
    項、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又按法院認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經受合法傳喚，無正
    當理由不到庭，本院認本件係應為科處拘役之案件，自得不
    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19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俊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營偵字第2395號），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改依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賴俊銘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壹拾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賴俊銘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6日13時5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OOOOOOO號機車），至臺南市○○區○○00○00號旁之空地，趁無人看管之際，徒手竊取林唯展所管領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公斤得手，並放置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載離變賣得款。
二、案經林唯展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檢察官及被告賴俊銘聲明異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無違法或不當取證或其他顯不可信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經合法傳喚，雖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然據其先前於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對於有如事實欄第一項所示之竊盜行為均為坦承，核與告訴人林唯展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及審理中之陳述情節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白河派出所被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以及監視器畫面及蒐證照片24張可稽（見警卷第11、13、15、23至36頁），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實行本件犯行所竊得之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然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堅詞其以麵粉袋裝放並置於000-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再載離之上開鋼材總共不會超過10公斤等語，且告訴人於審理中除稱：因為蓋豬舍之建商反應鋼筋、不銹鋼材等建材有少，我們從剛裝好一、二個星期之監視器拍攝畫面，發現本件被告之竊取行為，監視器畫面截圖（見警卷第31、35頁）所示被告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布袋內裝放之物品，即被告竊取之鋼筋、不銹鋼材等語外，尚稱：我在司法警察調查中陳稱有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竊，是因為建商施工期很長，經我與建商稍微討論，目測有這麼多的東西被竊，然我由上開監視器畫面所見，該次遭被告拿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為30、50公斤，而除該監視器畫面外，並無其他監視器畫面或其他資料足認被告尚有其他拿取鋼筋或金屬零件之情等語（見審卷第34至36頁），再由監視器畫面所見被告所騎之000-000號機車，僅於腳踏板處見裝有物品之麵粉袋1只而別無其他裝載，而與000-000號機車同樣為排氣量125㏄規格之光陽機車股份有限公司「金牌125」型機車，關於腳踏板處之載物重量建議最多40公斤，有使用說明書之安全駕駛注意事項可參（見113年度簡字第3055號卷第33頁），則由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指建築用鋼筋為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為100公斤遭竊之情，係經歷長期間及目測推測所得，然除本件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之犯行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足認被告尚有其他拿取建築用鋼筋或不銹鋼金屬零件之舉，且被告所竊而以000-000號機車載走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數量約為一般麵粉袋1只之容量，而排氣量同為125㏄之機車之腳踏板處之載物重量為不超過40公斤等情綜合以觀，本件被告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尚難確認足達建築用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數量，是依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之原則，應認被告竊得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為被告所稱之10公斤，然因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竊超過10公斤以上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部分，與本件成罪之竊盜部分，本為同一竊盜行為之一部分，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㈢爰審酌被告基於一己之貪念，任意竊取他人之物品，業侵害他人之財產權及妨礙社會安全，然念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非惡劣，惟先前曾於107年間因犯竊盜罪獲緩起訴處分確定，以及於108年間因犯詐欺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稽，其再為本件財產犯罪，受刑罰而知守法警惕之反應力尚屬薄弱，又考量所竊之物之價值固非鉅大【以告訴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稱建築用鋼筋200公斤、不銹鋼金屬零件100公斤之價值共計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標準換算，10公斤之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之價值約為1千元】，惟對告訴人所受損失未有補償，復兼衡被告於司法警察調查中自述其係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為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實行本件犯罪而取得建築用鋼筋、不銹鋼金屬零件約10公斤，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又按法院認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經受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認本件係應為科處拘役之案件，自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陳威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瓊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